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师评学工作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笫一条 教师评学是学校教学质量管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于了解学生学

习状况,掌握教学信息,促进学风建设,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为保证

教师评学工作正常有序开展,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教师评学是指承担本科教学任务的教师对任课班级学生的学习情况作出

的总体评价,评价内容主要包括学风、 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等。  

第三条 参与评学工作是每一位任课教师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第二章 参评人和评学对象 

第四条 教师评学的参评人为承担本科教学任务的所有教师。  

笫五条 教师评学的对象为学校本科教学班级,即以教学班为单位进行评价。 

 

第三章 评学工作的组织 

笫六条 学校建立教师评学系统,并在每学期教学数据进入系统后全程开放。教师

评学系统开放后,任课教师可随时对任课班级学生的学习情况、学风建设和教学

管理提出意见或建议,开展评学工作。 

第七条 教务处负责教师评学系统的维护和数据准各工作,并在每学期中期组织 

1 次全校性的评学活动,对评学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和汇总。教务处应及时将汇总后

的评学结果反馈给各相关教学单位,并送学生处。  

第八条 各教学单位的评学工作由本单位分管教学工作和学生工作的负责人具体

负责管理。第九条 各教学单位要加强对教师评学的宣传指导,统一认识,明确评学

目的和评价标准,确保评学工作顺利进行。  

第十条 各教学单位应鼓励教师积极参与评学工作,并组织本单位任课教师积极

参与完成全校性的教师评学工作。  

第十一条 任课教师应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积极参与评学工作,并按时完成教

务处统一组织的评学工作。 

 

第四章 评学信息的使用 



第十二条 各教学单位应充分利用教师评学信息,将其作为加强学风建设和学生

指导、改进教师教学方法的重要依据。评学结果应当作为各行政班级评优评奖的

参考依据。  

第十三条 评学系统开放后,各学院相关负责人可随时查询本单位的评学信息,辅

导员可查询所负责班级的评学信息。 

 

第五章 附则 

笫十四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开始实施。  

笫十五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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